場地租借注意事項
1、 請借用人務必於活動辦理日前10日繳費完成租借程序（若無則免），否則場地租借系統將直接銷單，取消借用場地之申請。
2、 前項場地本局原則同意借用，惟保留本局優先使用之權利，如遇本局或本府其他機關有使用之必要時，屆時請另覓其他場地辦理，借用場地應負擔義務及須遵守事項如下：
(1) 本局棒球場等開放式運動場地，因雨天使用易造成草坪損壞及滑倒受傷，遇雨天暫停開放使用。
(2) 依臺北市政府禁用1次性及美耐皿餐具執行要點，本局所屬場館除本府各機關辦理體育競賽活動外，禁止使用1次性及美耐皿餐具，租借場地之主辦單位經告知後仍違反本要點規定，且經管理單位勸導仍拒不配合者，拒絕租借場地予該主辦單位至少3個月。
(3) [bookmark: _GoBack]依「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」第13條規定略以，申請人於許可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局得廢止原許可：「一、不符場地管理機關依第三條公告之使用用途。違反第七條前段規定，未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，於使用場地為營業行為。三、違反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至第九款、第十一款、第十三款或第十四款規定。四、有本條所定一年內不受理其申請之情形，未逾一年。第二款及第三款所列情形，場地管理機關對於申請人所繳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不予退還，且一年內不受理其申請。申請人有前項情形致場地管理機關須負擔費用或受損害者，場地管理機關得另行向申請人追償之」。
(4) 請借用人辦理活動日前1週公告周知，並於活動前依現場管理員指示做好場地保護措施，並確認垃圾清運及場地復原工作，若有場地、設備損壞情事，應負損害賠償或修復責任，倘未復原，礙難同意辦理之後場地借用事宜，望祈見諒。
(5) 本局各場館（地）均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，於場館（地）內吸菸者，依菸害防制法規定，可處2,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；為維護其他人之健康權益，請共同遵守禁菸規定。
(6) 借用之場地不得有任何涉及公職人員競選旗幟、布條、海報等之設置，活動場所亦禁止政黨、公職候選人或其支持者之造訪活動。
(7) 如場地實際使用時段超過原登錄檔期，本局將依場地收費基準要求另行繳費。
3、 其他未盡事項，依「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」規定為準。

